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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9            证券简称：湘火炬A             公告编号：2006-33 

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 

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提示性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

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 本次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动力”，潍柴动力系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2338.HK）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发行新股行

为和换股吸收合并交易尚需取得相关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能否取得相

关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

都存在不确定性。 

3、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方式为换股吸收合并，而该换股吸收合并交易

需经潍柴动力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和本公司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

核批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身需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关联方回避的情况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存在无法获得潍柴动力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

和本公司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4、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退市并注销，潍

柴动力成为存续公司，而潍柴动力上市须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深圳证

券交易所是否核准潍柴动力上市以及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 

5、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由第三方向本公司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由第三方向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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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受让本公司股份，并支付现金对价，再将相关股份与潍柴动

力发行的股份进行交换。因此本次方案存在绝大部分本公司股东行使现金选择

权，极端情况下，合并完成后潍柴动力的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要求的可能。 

6、 潍柴动力A股上市后二级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投资者发生投资损

失。 

7、 本公司已经聘请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次潍柴动力换股吸收合并本公

司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将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预案说明书公告时公告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6 年8月31日，潍柴动力和本公司董事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议

案，现将本次合并涉及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主要内容  

1、 作为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对价，潍柴动力将向本公司现有的除潍柴动力（潍

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投资”）外的其他所有股东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A股），同时注销本公司，以潍柴动力为合并完成后存续公司，并申请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潍柴动力发行股份的换股价格为20.47元/股，本公司

换股价格为5.80元/股，换股比例为3.53:1，即本公司股东（潍柴投资除外）所持的

每3.53股本公司股票可以换取1股潍柴动力股票。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下称“株洲国资”）向本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送出股份，每

10股流通股将获得0.35股对价，流通股股东总计获20,951,330股。株洲国资以支付此

对价后的股份总数53,446,270股按3.53:1的换股比例换成潍柴动力A股股票

15,140,586股，流通股股东以获得此对价后的股份总数619,560,770股按3.53:1的换

股比例换成潍柴动力A股股票175,512,966股。上述送股和换股过程将同时完成，不再

分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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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将由第三方向本公司的流通

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本公司的流通股股东可以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按照5.05

元/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实行现金选择权，株洲国资承诺放弃现金选择权。该第三方

将在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股东大会召开前确定并另行公告。 

4、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有效期为自本次合并双方股东大会均批准本次合并事

宜始一年。 

5、 本次股改完成后本公司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潍柴动力作为存续公司申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潍柴动力的原内资股股东、外资股（指H股以外的外资

股，下同）持有人以及株洲国资，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

诺义务，并按照上述股改方案中承诺的换股价格及比例、现金选择权等安排履行相应

义务。 

潍柴动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 

自潍柴动力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所持有的潍柴动力股份，也不由潍柴动力回购所持有的潍柴动力股份。另外， 

株洲国资，潍坊市投资公司承诺： 

自潍柴动力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所持有的潍柴动力股份，也不由潍柴动力回购所持有的潍柴动力股份。 

 

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生效所需满足的条件  

本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待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

效：  

1、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交易需经潍柴动力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和本公司股

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关联方回避的情况下）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 相关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或核准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宜。 

3、 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拥有足够的资金或融资能力，能够向行使现金选择

权的本公司股东支付现金选择对价。 

 

三、潍柴动力基本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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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沿革 

潍柴动力的前身是潍坊柴油机厂（以下简称“潍柴厂”）。潍柴厂建厂于1953

年，是中国最早一批生产柴油机的厂家之一。自二十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潍柴厂

相继研制并生产了51千瓦至99千瓦的多类中速柴油机。 

 

1984年，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及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确认潍柴厂为研发及生

产斯太尔WD615系列柴油机的定点厂之一。同年，国家经济委员会发出《关于同意潍

坊柴油机厂变更隶属关系的复函》，确认潍柴厂为重型汽车配套柴油机的定点厂之一。 

 

2002年12月23日，潍柴厂以有关生产、销售WD615及WD618系列柴油机的经营资产

与负债及现金入股，联同其它现金注资的发起人成立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的

经营性净资产经过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为80,000,000元人民币，而

发起人之现金注资总额为135,000,000元人民币。 

 

根据山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11月13日发出的文件，潍柴动力已

获准转制为一家境外募集公司。2004年3月11日起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上市，发行126,500,000股H股（包括由11,500,000股内资股转换而成的

11,500,000股H股）。潍柴动力现注册资本为330,000,000元人民币。 

2005年11月8日，潍柴动力通过附属公司潍柴投资收购本公司约28.12%股权，成

为其第一大股东。 

2、股东情况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潍柴动力已发行股本中拥有相关权益的股东主要如下。 

名称 持股数（股） 总额百分比

潍坊柴油机厂  77,647,900 23.53%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23,500,000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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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岩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1,500,000 6.52% 

潍坊市投资公司 19,311,550 5.8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500,000 6.52% 

奥地利IVM技术咨询维也纳有限公司 10,750,000 3.26%

JP Morgan Chase & Co. 13,773,969 4.17%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e Pte Ltd. 
8,950,000 2.71%

FMR Corp. 7,467,000 2.26%

 

3、经营范围 

潍柴动力主要从事生产及销售柴油机及相关零部件的业务，以及为柴油机及配套

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维修。 

4、业务情况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主要柴油机生产厂商之一，专业生产高速大功率柴

油机。潍柴动力产品包括 WD615 和 WD618 系列柴油机，主要为重型汽车、工程机械、

船舶、大型客车和发电机组等最终产品配套。 

符合欧 II 标准的 WD615 柴油机的收入占大部份销售额。2004 年潍柴动力的销售

收入，约 60.7%来自于对重型汽车的配套， 27.7%来自对工程机械的配套，其余 11.6% 

则用于供应船舶、大型客车等产品配套上。  

2005 年由于实施一系列宏观经济紧缩措施，对重型汽车和工程机械行业造成了一

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功率柴油发动机在载重量 15 吨及以上重卡市场达到约 80%的占

有率，在工程机械大功率装载机等市场占有率达 76%以上，企业继续保持了在中国内

燃机行业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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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 月 28 日潍柴动力与福田汽车、德国博世(BOSCH)公司和奥地利 AVL 公司

缔结了国际化战略联盟。潍柴动力主要向福田公司提供 14 吨以上的重卡发动机。2006

年 8 月 14 日，潍柴动力和中国一汽集团建立长期合作联盟关系。根据一汽和潍柴动

力达成的协议，一汽解放卡车 340 马力以上功率的重型汽车，今后将根据市场需求采

用潍柴动力的 WD 和 WP 系列的发动机。除此之外，和潍柴动力具有合作关系的还有陕

西重汽、重庆红岩、华菱汽车、汇众汽车等卡车制造商，以及柳工机械、徐工集团、

山东山工、中国龙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制造商等。 

5、财务状况  

经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审计，潍柴动力2005年度的财务情况如下：  

（1）2005年12月31日资产情况 

 金额（千元） 

流动资产 3,013,397 

非流动资产 2,598,558 

流动负债 2,737,401 

非流动负债 413,593 

所有者权益 2,398,581 

少数股东权益 62,380 

总资产 5,611,955 

 

（2）2005 年度利润情况 

 金额（千元） 

营业额 5,25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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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成本 4,096,408 

毛利润 1,154,327  

税前利润 410,602 

净利润 316,683 

 

6、发展规划与战略 

2006年是“十一五”建设的开局之年，潍柴动力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与潍柴

动力相关的行业发展平稳上升。第一，国家发布的 GB1589、GB7258、货运汽车及汽

车列车推荐车型工作规则的通知和《收费公路试行计重收费指导意见》等一系列产业

政策的完善和实施，将会进一步引导、促进重型汽车的发展，使重型汽车恢复性增长，

这为潍柴动力产品的发展创造了机遇。第二，“十一五”期间，国家着重发展“三农”

工作，建设资金向“三农”倾斜，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并大力实施

“村村通”工程，必将进一步带动工程机械和客车需求的增长，进而拉动内燃机行业

的发展。第三，国家已经实施和正在规划中的重点工程项目，以及物流业的日趋发达，

必将拉动运输、卡车、工程机械的需求，为内燃机组带来成长机遇。第四，国家“十

一五”规划强调科技发展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垄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

不断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作为自主创新的典型企业和中国驰名商标企业，随着国家

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并加大对自主创新能力企业的扶持力度，潍柴动力将获得长足

发展的机遇。 

    “十一五”期间，潍柴动力将与世界科技动力同步，致力于建设通用型、多元化

市场发展的动力集团。继续坚持对外产业合作，跟捬世界柴油机的发展趋势，积极寻

求与国际著名企业、驰名品牌的合作，实现产品与国际先进技术的接轨，引领中国大

功率高速柴油机行业发展进步，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回报。 

 

四、投资者保护措施  



 8

合并双方董事会均已认识到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广

大投资者的权益，该等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赋予本公司的股东以现金选择权，以确保该等股东在换股之外有权按特定价

格出让股份，获取现金对价； 

2、在本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以及股东大会会议中，有利害关系的董事以及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3、本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合并事宜发表独立意见； 

4、本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 

5、本公司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履行催告程序； 

6、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必须采取的其它措施。 

特此公告。  

 

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 


